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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13 年 1 月 11 日  

 

 
總目 141－政府總部：勞工及福利局  
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
項目 016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 

 

 
請各委員批准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核准承擔額提

高 2 億元。  

 

 

 
問題 

 
 我們需要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（下稱「基金」）注資，讓基金能

繼續發揮其社會功能，進一步在地區建立社會資本。  

 

 
建議 

 

2 .  勞工及福利局（下稱「勞福局」）局長建議把基金的核准承擔額

提高 2億元，以便基金能在 2013年繼續接受新計劃的資助申請。  

 

 
理由 

 

基金的目的  

 
3 .  基金向申請機構提供種子基金作為初期資金，在社區推行多元化

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，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凹凸互補精神，齊心

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和互助網絡；從而建立互信、社群互助網絡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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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精神、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 1，讓個人、家庭及組織互相支持，

讓社區能力得以提升。  

 
4 .  基金資助的計劃在不同範 疇以多元化模式運作，包括家庭及兒童

福利、青少年發展、長者支援及充能、建構社區能力、跨代共融、社

會共融、健康關顧等，旨在加強跨界別的伙伴關係的發展，藉此在各

社區為居民帶來改變。有關計劃亦結合跨界別力量，提升處身不利環

境人士的個人能力及支援網絡，協助脫離貧窮的狀況。每項計劃的資

助期一般不超過 3年。有關計劃舉例如下 –  

 
( a )  借助「官、商、民」三方的夥伴關 係推展師友計劃，全方位

支持青年人的發展及就業能力。例 如，其中一項計劃結合一

大型主題公園、非政府機構及義工 組織，為雙待青年提供全

方位培訓和就業機會；  

 

(b )  透過「家、社、校」模式合作回應 學童的照顧及成長需要。
例 如 ， 兩 間 位 於 天 水 圍 的 學 校 開 放 其 校 舍 提 供 課 餘 託 管 服

務，更邀請中學生、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擔任導師；  

 
( c )  在屋邨推行「樓長」制，由街坊擔 任義務樓長，他們在不同

屋 邨 擔 當 不 同 的 角 色 。 例 如 ， 部 分 樓 長 會 安 排 探 訪 長 者 住

戶，並在有需要時轉介給非政府機 構跟進；其他樓長會向新

遷 入 的 邨 民 提 供 協 助 ， 使 他 們 可 以 更 快 適 應 新 生 活 。 「 樓

長」制的目的是推廣跨代協作和老 有所為的訊息，以及促進

居民間建立鄰里互助網絡；以及  

 
(d )  透過「醫、福、社」的協作模式， 支持長者及長期病患者的

照顧需要。例如透過建立社區關懷 網絡和集結不同界別的專

業知識，於地區內建立「社區診所 」，全面支援長者的健康

需要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根據世界銀行、不同的國際學術研究結果及基金過去 1 0 年的計劃推行經驗，
社 會 資 本 是 指 一 些 制 度 、 關 係 和 標 準 ， 社 會 的 互 動 質 素 及 頻 率 就 是 憑 這 些 制

度 、 關 係 和 標 準 而 形 成 。 社 會 資 本 包 括 社 會 規 範 (個 人 態 度 及 社 會 價 值 觀 )、 網
絡和制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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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的撥款安排和最新情況  

 
5 .  勞福局成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，負責審批撥款申請，以及

監察和評估受資助計劃的成效。此外，基金委員會亦會就促進本港社

會資本發展最恰當和有效的方法，以及有關基金管理的所有事宜，向

勞福局局長提出意見。基金委員會之下設有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，

就申請進行初步評審，為申請機構提供指引及支援，並擬備申請評審

建議，供基金委員會作審批。  

 
6 .  基金現時每兩年接受 3輪申請。只要不超出基金可供運用的款項，

當局並沒有就獲批計劃數目及款額設定上限。自基金於 2002年成立以

來，已審批共 19期的申請。截至 2012年 11月，基金資助逾 170間機構

／服務單位推行 251項計劃，總資助或已承擔金額約 2 .6億元，當中有

48項 計 劃 現 正 進 行 中 或 即 將 開 展 。 每 項 計 劃 的 平 均 資 助 款 額 約 為   

110萬元。在用畢基金資助款額後，部分計劃團隊會以不同方式持續

拓展計劃，例如將計劃模式納入機構的主流服務中、由參加者當家作

主繼續發展互助網絡、以自負盈虧方式運作，或加入新元素／創新意

念把計劃作進一步發展等。例如，某些計劃協作機構在基金的資助期

完結後，透過基金撥款計劃所建立的社會網絡，成立社會企業。  

 

 
成效研究評估  

 
7 .  為 更 全 面 評 估 基 金 在 推 展 社 會 資 本 發 展 的 成 效 ， 勞 福 局 分 別 在

2006年委託香港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

和嶺南大學；以及在 2012年委託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完成兩

次研究評估，結果均肯定基金發展出的各類型協作模式能有效提升個

人能力，促進跨代情誼、跨階層互助、跨種族融和，令社區能力整體

得到提升。  

 

 
建議注資  

 
8 .  第 20期申請現正處於審批階段，預計審批結果將於 2013年第一季

公布，所需承擔金額約 2 ,100萬元，預計基金屆時未定用途的結餘款

項約為 1 ,900萬元。以現時每期批出約 2 ,500萬元的水平，基金需要在

2013年第一季完結前獲注資，方能如期開展第 21期的申請。基金自成

立以來運作順暢。在作出建議的注資後，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基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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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情況。  

 

 
對財政的影響 

 
9 .  如財務委員會（下稱「財委會」）批准注資 2億元的建議，核准承

擔額將會由 1億元提高至 3億元。注資金額連同截至 2013年第一季完結

前約 1 ,900萬元未定用途的結餘款項，以現時每期批出約 2 ,500萬元的

水平，估計將可在未來 5至 6年繼續資助各項社會資本項目。預計所批

出的款項如下 –  

 

財政年度   百萬元  

 

2013-14 至 2014-15 

（ 3 期申請）  

 75 

2015-16 至 2016-17 

（ 3 期申請）  

 75 

2017-18 至 2018-19 

（ 2 至 3 期申請）  

 

 69 

總計   219 

 
10 .  上述估計數字所反映的，是假設現有基金資助的情況在未來數年

會維持不變。基金實際所需的現金流量，會取決於每期申請數目、獲

批准計劃數目及撥款額。  

 
11 .  一如以往，基金的行政費用（包括僱員薪酬）會由勞福局的現有

資源承擔。  

 

 
公眾諮詢 

 
12 .  我們在 2012 年 12 月 10 日就建議徵詢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的

意見，委員均支持有關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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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 

13 .  行政長官在 2001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宣布撥款 3 億元成立基

金。財委會在 2002 年批准為數 1 億元的承擔額，餘下的 2 億元則由

獎券基金撥出，作為設立基金的前期資金 2。 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

勞工及福利局  

2013 年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由獎券基金撥出的 2 億元前期資金已經全數批出。  


